放射个人剂量计检测服务采购需求
 
根据《广西放射诊疗机构放射防护管理规范》及相关文件要求，为落实放射安全防护措施，现申请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我院放射工作人员工作中佩戴的放射个人剂量计进行定期检测。根据我院放射工作人员人数及实际情况，预估本项目总服务价格不超过137500元（壹拾叁万柒仟伍佰元）。具体需求如下：
一、委托服务时限为壹年（即自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每3个月为一个监测周期，共四个监测周期）。
二、被委托的检测机构必须具备省级以上卫生健康委批发的有效“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必须包括放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
三、委托开展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价格不能超过自治区物价局、自治区财政厅核定的此类服务最高定价，合同执行期间项目单价不变。
四、被委托检测机构必须按照国家现行的法规、标准和规范进行检测和评价，按时保质地出具每个周期的监测报告和年度报告，并且承担监测报告和剂量计的每次来回邮寄费用。
五、检测服务费用根据年度实际发生的项目和数量的增减而增减，在收到被委托机构出具的有效监测报告和发票后，安排时间一次性付清监测服务费用。


